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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3）川 0181破 1号之七

申请人：都江堰市解放小区综合市场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代表人：江珊，都江堰市解放小区综合市场有限公司管理人

负责人。

2022年 11 月 8日，本院根据周远波的申请，裁定受理都江

堰市解放小区综合市场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解放小区公司）破产

清算一案。本案依法摇号随机指定成都竞择破产清算事务所有限

公司担任解放小区公司管理人，江珊为管理人负责人。根据解放

小区公司管理人的申请，本院已裁定确认四批无争议债权（其中

第一批 28笔，第二批 70笔，第三批 3笔，第四批 1笔）。2026

年 3 月 12 日，本院收到解放小区公司管理人邮寄提交的《提请

法院裁定确认无异议债权申请书》，申请本院裁定确认《都江堰

市解放小区综合市场有限公司无异议债权表（第五批）-金钱类

债权》《都江堰市解放小区综合市场有限公司无异议债权表（第

五批）-非金钱类债权》记载的债权人的债权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解放小区公司管理人的陈述，《都江堰市解

放小区综合市场有限公司无异议债权表（第五批）-金钱类债权》

中的 2笔债权以及《都江堰市解放小区综合市场有限公司无异议

债权表（第五批）-非金钱类债权》所载的 22套房屋已经债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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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债权人核查无异议。管理人申请本院对该债权表记载的债权进

行确认，符合法律规定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

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确认《都江堰市解放小区综合市场有限公司无异议债权

表（第五批）-金钱类债权》所载 2笔共计 8，128，380.35元债

权（详见附件）；

二、确认《都江堰市解放小区综合市场有限公司无异议债权

表（第五批）-非金钱类债权》所载房屋办证 22套（详见附件）

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　　　万小梅

审 判 员　　　何雨蔚

审 判 员　　　李 钰

二〇二六年三月十二日

书 记 员　　　张博文

附件：《都江堰市解放小区综合市场有限公司无异议债权表（第五批

）-金钱类债权》《都江堰市解放小区综合市场有限公司无异议债权

表（第五批）-非金钱类债权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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